
 

 

 
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

 

 

[Table_Title] 推动重点行业制定达峰行动方案，新能源行业持续受益 
[Table_Title2] 公用事业 

 

[Table_Summary] 事件概述: 

近日，生态环境部印发《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

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环综合〔2021〕4 号，以下简称

《指导意见》）。 

分析与判断: 

►   指导意见发布，五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安排。 
《指导意见》指出两个阶段性目标，1）十四五”期间，应对

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统筹融合的格局总体形成，

协同优化高效的工作体系基本建立，在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

定、统一监测评估、统一监督执法、统一督察问责等方面取得

关键进展，气候治理能力明显提升。2）到 2030 年前，应对气

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整体合力充分发挥，生态环境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稳步提升，为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

与碳中和愿景提供支撑，助力美丽中国建设。此外，《指导意

见》从战略规划、政策法规、制度体系、试点示范、国际合作

等 5 个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安排，并提出从坚持目标导向、强

化统筹协调、突出协同增效三个基本原则统筹加强应对气候变

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 

 

►   三方面推动战略规划统筹融合，五方面推动政策法

规统筹融合。 
《指导意见》在推动战略规划统筹融合方面强调：1）加强宏

观战略统筹。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美丽中国建设重要组成部

分，作为环保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，系统谋划中长期

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战略。2）加强规划有机衔接。编制应对气

候变化专项规划，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全面融入生态环境

保护规划，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等专项规划要体现气候友好理

念。3）全力推进达峰行动。抓紧制定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

达峰行动方案，支持和推动地方、重点行业和领域制定实施达

峰方案，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。在推动法规政

策统筹融合上提出要从法律法规、标准体系、环境经济政策、

减污降碳协同、适应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修复协同等 5 个方面

着手，加快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，并且建立构建应对气

候变化标准框架体系，联合各重点行业协同实现减污降碳，从

而更加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 

 

►   鼓励重点领域制定达峰专项方案，以发电行业为

突破口开展碳交易市场。 
《指导意见》针对 2030 年碳达峰目标，强调要鼓励能源、工

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重点领域制定达峰专项方案，同时推动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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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、建材、有色、化工、石化、电力、煤炭等重点行业提出明

确的达峰目标并制定达峰行动方案。各地区也要依据当地实际

情况，制定相关方案和配套措施，尽早实现碳达峰目标，助力

建设美丽中国。《指导意见》还提出要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

市场制度建设、系统建设和基础能力建设，并且以发电行业为

突破口率先在全国上线交易，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，推动区

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向全国碳市场过渡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控

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，推动了

国内重点排放企业的转型升级，其中直接受益的将是新能源产

业。光伏、风电等新能源运营企业有望在以市场价格为基准的

碳交易市场中出售碳排放额获益，推动新能源发电企业基本面

转好，实现价值重估。 

 

投资建议： 
在 2030 年碳达峰、2060 年碳中和的远大愿景下，政府发布

《指导意见》彰显了国家对完成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和实现碳减

排坚定信心。随着日后碳交易市场在全国深入推开，有助于国

家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应对低碳减排，同时以发电行业为突

破率先启动碳交易市场，陆续向能源、工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重

点领域铺开，给了碳交易市场充足的过渡发展时间。碳交易市

场的建立，给发电企业节能减排提出更高要求，也将推动国家

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，新能源运营企业有望通过碳交易市

场出售额外的碳交易配额获利，从而改善自身经营状态，估值

也有望随着业绩逐步提升得到重塑，受益标的包括【太阳能】、

【银星能源】、【节能风电】、【晶科科技】、【嘉泽新能】等。 

  

风险提示 
1）政策推行不及预期，各地未有效制定碳达峰相关方案； 

2）碳交易市场建立不达预期； 

3）碳交易市场价格和配额发放不合理，未有效实现碳减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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